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
個案病例報告 (Case Report)同意書

本人_________(病人及/或其法定代理人)同意_________醫師以個案報告方式，將我的病例資料以醫學論文方式發表在醫學雜誌，以供醫學界參考。 
_________醫師己就以下事項向我說明，且我已充分了解：
1. 我明白此文章作者與出版雜誌社對於我的個人資料將會盡力保密，這篇個案報告中將不會出現我的姓名及其他如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等得以辨識出個人身分的特定資料，然而，認識我的人仍有可能從此篇文章內容中知道我是報告中的病人。
2. 我能夠在論文發表前隨時撤回我的同意，但一旦該論文交付出版(印刷)，則不能撤回此同意。
同意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日期： ____年____月____日
法定代理人簽名(必要時)：_______________    日期： ____年____月____日
說明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日期： ____年____月____日
簽署說明： 
病人若為無行為能力（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、禁治產人或受監護宣告人），由法定代理人為之；限制行為能力人（滿七歲以上且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人），應額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
病人雖非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，但因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無法自行為之時，由有同意權之成年人為之，優先順位為：1、配偶，2、成年子女，3、父母，4、兄弟姊妹，5、祖父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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